附表3
企业征信系统电子邮件用户申请表
申请机构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
	姓名
	所在部门
	申请原因
	联系电话
	电子邮件
	备 注

	


	
	
	
	
	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

申请部门主管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征信分中心负责人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日

	征信中心经办结果：



经办人签字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此表适用于总行级地方性金融机构。
1、 申请原因可填“接收企业系统反馈报文”；
2、此表征信分中心审核完毕并盖章后，传真至征信中心； 同时将申请表原件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企业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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